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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718(2006)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17 年 12月 12日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 

 荷兰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第1718(2006)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

席致意，并谨此提交荷兰国家机构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2371(2017)号决议第 18 段

和安全理事会第 2375(2017)号决议第 19段编写的国家执行情况合并报告(见附件)。 

 荷兰王国欢迎载有提交国家执行情况报告的导则的更新版第2号执行援助通

知以及汇编了安理会第 1718(2006)、1874(2009)、2087(2013)、2094(2013)、

2270(2016)、2321(2016)、2356(2017)、2371(2017)和 2375(2017)号决议所规定某

些措施的概况介绍，并感谢委员会在这方面的工作。第 2 号执行援助通知载有可

供选用的清单样板，这是一项十分有用的工具，清单中各要素已被纳入该报告。 

  

https://undocs.org/ch/S/RES/1718(2006)
https://undocs.org/ch/S/RES/1718(2006)
https://undocs.org/ch/S/RES/2371(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75(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1718(2006)
https://undocs.org/ch/S/RES/1874(2009)
https://undocs.org/ch/S/RES/2087(2013)
https://undocs.org/ch/S/RES/2094(2013)
https://undocs.org/ch/S/RES/2270(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321(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356(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71(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7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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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月 12日荷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通照会的

附件 

荷兰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2371(2017)和 2375(2017)号决议情况报告 

 按照安全理事会第 2371(2017)号决议第 18段和第2375(2017)号决议第 19段，

荷兰王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谨向委员会通报荷兰王国政府为执行安理会第

2371(2017)号和 2375(2017)号决议所规定措施而采取的步骤。 

 阿鲁巴、库拉索、圣马丁和荷兰对执行联合国制裁拥有自主管辖权，但荷兰

王国仍应承担国际法规定的责任。只有荷兰是欧洲联盟成员国。 

 欧洲联盟成员国通过有关欧洲法规(包括欧洲联盟理事会条例、决定和共同

立场)执行安全理事会决议中属于欧洲联盟职权范围的规定。荷兰和欧洲联盟其他

成员国共同执行安全理事会在第 2371(2017)号和 2375(2017)号决议中规定的针对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限制性措施，并为此采取以下共同措施： 

 关于第 2371(2017)号决议： 

 (a) 2017 年 8 月 10 日欧盟理事会(CFSP)2017/1459 号执行决定，执行关于

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采取限制性措施的(CFSP)2016/849 号决定，落实对更

多个人和实体的指认(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 

 (b) 2017 年 8 月 10 日欧盟委员会(EU)2017/1457 号执行条例，修订了关于

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采取限制性措施的欧盟理事会(EC)329/2007 号条例； 

 (c) 2017 年 9 月 14 日欧盟理事会(CFSP)2017/1562 号决定，修订了关于对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采取限制性措施的(CFSP)2016/849 号决定，其中说明欧

洲联盟承诺执行 2371(2017)号决议所载措施，即： 

 ㈠ 禁止委员会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371(2017)号决议第 6 段指认的船只进入

会员国港口，除非船只在紧急情况或返回发航港的情况下必需进港。委员会

可在某些条件下给予豁免； 

 ㈡ 澄清禁止拥有、租赁、运营任何悬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旗船只

的禁令适用于包租悬挂朝鲜国旗的船只； 

 ㈢ 禁止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购买煤、铁和铁矿石。此项禁令不适用

于符合第 2371(2017)号决议第 8 段所列条件的情况； 

 ㈣ 禁止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采购海产食品； 

 ㈤ 禁止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采购铅和铅矿石； 

 ㈥ 禁止会员国管辖范围内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民提供的工作许

可证总数在 2017 年 8 月 5 日后的任何一天超过 2017 年 8 月 5 日的有效工作

许可证数量。在某些条件下，委员会可逐案给予豁免； 

https://undocs.org/ch/S/RES/2371(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75(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71(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75(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71(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75(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71(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75(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71(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71(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71(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71(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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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㈦ 禁止开设新的合资企业或扩大现有的合资企业。委员会可逐案给予

豁免； 

 ㈧ 澄清禁止将资金转入转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禁令同样适用于

资金清算； 

 ㈨ 澄清将从事相当于银行服务的金融服务公司视为金融机构； 

 ㈩ 有义务扣押和处置第 2371(2017)号决议禁止出口的物项； 

 (d) 2017 年 9 月 14 日欧盟理事会(EU) 2017/1548 号条例，修订了关于对朝

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采取限制性措施的(EU) 2017/1509 号条例。 

 关于第 2375(2017)号决议： 

 (a) 2017 年 9 月 15 日欧盟理事会(CFSP)2017/1573 号执行决定，执行关于

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采取限制性措施的(CFSP)2016/849 号决定，落实对更

多个人和实体的指认(旅行禁令和资产冻结)； 

 (b) 2017 年 9 月 15 日欧盟委员会(EU)2017/1568 号执行条例，执行关于对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采取限制性措施的(EU)2017/1509 号条例，将欧盟理事

会(CFSP)2017/1573 号执行决定付诸实施； 

 (c) 2017 年 10 月 10 日欧盟理事会(CFSP)2017/1838 号决定，修订了关于对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采取限制性措施的(CFSP)2016/849 号决定，其中说明欧

洲联盟承诺执行 2375(2017)号决议所载措施，即： 

 ㈠ 对委员会根据第 2375(2017)号决议第 4段通过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两用

品清单所列物项实行贸易禁令； 

 ㈡ 对委员会根据第 2375(2017)号决议第 5段通过的常规武器物项实行贸易

禁令； 

 ㈢ 禁止委员会根据第 2375(2017)号决议第 6 段指认的船只进入会员国港口； 

 ㈣ 如果作为船旗国的会员国不同意在公海进行检查，则应指示船只驶往适

当、方便的港口，接受必要的检查； 

 ㈤ 根据第 2375(2017)号决议第 8 段，对被委员会指认的船只撤销登记； 

 ㈥ 如果船旗国不配合检查，会员国有义务向委员会提交报告； 

 ㈦ 禁止悬挂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船只协助或从事任何船到船

的转移行为，不得向悬挂朝鲜国旗的船只或从这些船只转移任何供应、销售

或转运往来朝鲜的物品或物项； 

 ㈧ 禁止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出口冷凝液和液化天然气； 

https://undocs.org/ch/S/RES/2371(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75(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75(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75(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75(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75(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7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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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㈨ 禁止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出口精炼石油产品。此项禁令不适用于

符合第 2375(2017)第 14 段所列条件的情况； 

 ㈩ 原油出口量不得超过该会员国 2017年 9月11日之前12个月的出口量。

在某些条件下，委员会可逐案给予豁免； 

 (十一) 禁止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口纺织品；此项禁令不适用于符合第

2375(2017)第 16 段所列条件的情况。在某些条件下，委员会可逐案给予豁免； 

 (十二) 在允许入境方面，禁止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民提供在会员国管

辖范围内工作的许可证。在某些条件下，委员会可逐案给予豁免； 

 (十三) 除非委员会逐案予以批准，否则禁止开设、维持和经营合资企业，并且

有义务关闭现有的合资企业； 

 (十四) 有义务扣押和处置第 2371(2017)号决议禁止出口的物项； 

 (d) 2017 年 10 月 10 日欧盟理事会(EU)2017/1836 号条例，修订了关于对朝

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采取限制性措施的(EU)2017/1509 号条例，将欧盟理事会

(CFSP)2017/1838 号决定规定的措施付诸实施。 

荷兰执行第 2371(2017)号和 2375(2017)号决议的情况 

 上述理事会条例具有全面约束力，直接适用于欧洲联盟所有成员国。欧洲立

法通过之后，荷兰外交大臣与其他相关大臣合作，在《1977 年制裁法》的框架内

制订了必要的国家二级立法规定。(EU)2017/1509 号条例要求成员国确定对违反

规定行为的惩处措施。荷兰所确定的惩处措施见《经济犯罪法》。 

 荷兰下列国家法律规定，向第三国出售、供应、转让或出口武器及有关物资

时需要获得出口许可，提供中介服务和其他与军事活动有关的服务时也需要获得

许可：《海关总法》、《战略物品法令》和《战略服务法》。 

 荷兰下列国家法律禁止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销售、供应、转让或出口

武器和相关材料以及提供中介服务和其他与军事活动有关的服务：《2017 年朝鲜

制裁令》。 

 该制裁令废止了《2007 年朝鲜制裁令》，于 2017 年 11 月 18 日生效，符合最

新的欧洲联盟立法、2017 年 8 月 30 日欧盟理事会(EU)2017/1509 号条例、2017

年 9 月 14 日欧盟理事会(EU)2017/1548 号条例和 2017 年 10 月 10 日欧盟理事会

(EU)2017/1836 号条例。第 1(1)条禁止欧盟理事会(EU)2017/1509 号条例所列的行

为。这包括对以下行为采取限制性措施：可能有助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核

武器、战略导弹或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领域活动的商品、服务和技术进出口，

以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商业活动、资金转移和金融服务。第 2 条禁

止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个人或实体直接或间接销售、供应、转让或出口

《2012 年战略物品执行法令》所列的军用品和技术。该法律构成对朝鲜民主主义

人民共和国执行武器禁运的依据。 

https://undocs.org/ch/S/RES/2375(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75(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71(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71(2017)
https://undocs.org/ch/S/RES/237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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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管制 

 国际制裁制度的规定，例如联合国和欧洲联盟的制裁制度规定，已通过《1977

年制裁法》落实为国家适用的标准。该法律规定，财政大臣可指定一到多个法律

实体来监测与金融交易有关的制裁法(即《1977 年制裁法》和二级法)。在根据《1977

年制裁法》颁布的《法律实体指定令》中，财政大臣指定荷兰中央银行和荷兰金

融市场管理局作为监督具体类别金融机构是否遵守制裁法律的机构。中央银行负

责监督信贷机构、信托机构、支付机构、退休基金和保险公司。金融市场管理局

监督以下类型的金融机构：《金融监督法》2:65 和 2:66a 节述及的集体投资可转让

证券的企业的管理机构和另类投资基金的管理机构，以及投资公司。 

 金融市场管理局和中央银行联合编写的《1977 年制裁法监督令》为金融机构

采取措施提供了框架。金融制裁分为两种：资产冻结令和禁止或限制提供金融服

务。这些制裁旨在防止不良交易(禁运)和打击恐怖主义。各机构采取措施，确保

能够辨别出属于制裁法律所指法人或自然人或实体的客户和同伙。机构随后应确

保不向这些客户和同伙提供金融资源或金融服务，并且能够冻结其金融资产。 

 简而言之，金融机构需具备适当的内部控制程序，以便履行制裁法律所规定

的义务。金融机构还有义务向监督机关告知任何被冻结的资金或被冻结的财政援

助。不履行这些义务可能会受到国家行政法律的惩罚。根据《经济犯罪法》，违

反这些标准亦被认为是犯罪。目前暂无报告称根据按照制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国的制度所制订的欧洲联盟理事会条例而冻结资金或冻结财政援助。 

 作为年度风险分析的一部分，金融机构需报告在制裁制度所列国家境内开展

的活动。中央银行评估金融机构的内在制裁风险，分析金融机构提供的信息，评

估异常情况。中央银行对遵守制裁法律的情况进行专题审查，并对偶然事件采取

行动(如金融机构或其他实体报告违反制裁法律的行为)。 

 2017 年，没有金融机构报告称有涉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业务往来。

将制裁法律规定的任何新义务告知金融机构，以进一步提高金融部门的认识。 

 2016 和 2017 年，金融市场管理局调查了其监督范围内一家可能违反制裁措

施的实体。政府通过外交途径了解到管理局监督范围内一家金融机构可能违反制

裁的行为，包括可能违反针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制裁制度，具体为： 

– 2016 年 4 月 29 日理事会(EU)2016/682 号条例 

– 安全理事会第 2321(2016)号决议(当时尚未落实为欧洲联盟条例) 

– 2017 年 8 月 30 日理事会(EU)2017/1509 号条例 

 金融市场管理局采取行动，联系了这家金融机构。它开展了两次现场调查，

其中一次为突击调查。两次调查均无法认定存在违反制裁制度的行为。 

 除开展调查外，金融市场管理局还于 2017年实施了中央银行制裁警告系统。

中央银行使用该系统公布与金融业务有关的新制裁措施。 

https://undocs.org/ch/S/RES/2321(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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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管制 

 出口管制股设在荷兰外交部内，由外贸和发展合作大臣负责。然而，所有执

法活动均由财政部下的海关管理局负责。除与制裁有关的一般海关任务外，还设

有特别海关部门，即前体、战略物资和制裁法律小组，负责公司审计、检查和调

查。一旦收集到充分证据，可将案件提交法院，该小组还会联系检察官。边境(鹿

特丹港和史基浦机场)海关的日常任务和小组之间的任务存在区别。边境官员负责

检查出口申报单和实物。这些检查主要以风险管理(警告信号、情报信息)为基础，

由海关国家战术中心进行监督。由于所有进出口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货物

都有风险概况记录，它们会受到自动检查。海关管理局的前体、战略物资和制裁

法律小组会挑选进行执法的案件。该小组专门开展与毒品前体、战略物资(两用物

资和军用物资)以及制裁和反酷刑法律有关的执法活动，包括监督检查(审计)和(刑

事)调查。外交部与出口管制股和海关管理局密切合作。它们联合执行计划检查，

并且密切沟通，确保在注意到机构违规行为时及时通知并采取行动。视违规严重

程度和所掌握的证据来选择案件。如有案件提请检察官的注意，那么海关管理局

会向出口管制股通报最新情况。 

 荷兰执法机关与欧洲联盟其他成员国合作，拦截了一批发往朝鲜民主主义人

民共和国的设备。欧洲联盟的一个成员国提供信息称，一家荷兰公司参与将发电

机运往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执法机关立即访问该公司，发现在收到信息前

几天，设备便已发出。通过跟踪追查系统确定了船只的航行路线。联系了第一个

停靠港口的海关当局，在海关监督下卸载了集装箱，并运回荷兰。调查显示，这

家荷兰公司与一名生活在欧洲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生意往来。此人

向出口商自称为中国公民，这是他的第三批货物。所有三批货物的最终目的地都

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一家贸易公司，但均发往中国境内的中国公司，

主要是物流服务商，并由其转运。这家荷兰出口商不知道最终目的地是哪里。这

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公民受访，承认设备的目的地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

和国的一家贸易公司。值得注意的是，三批货物的付款方是四家不同的实体，而

它们并未参与交易。然而，根据收到的信息和检查文件的情况，海关管理局无法

认定是否违反制裁措施。因此，未就此案采取进一步措施。 

签证管制 

 在限制入境(签证禁令)方面，荷兰根据现有国家框架实施有关法规。2016 年

5 月 27 日理事会(CFSP)2016/849 号决定和 2001 年 3 月 15 日理事会(EC)539/2001

号条例为拒绝入境和拒绝签证申请提供了依据。 

 理事会(CFSP)2016/849 号决定所列个人已经在申根信息系统登记，从而确保

拒绝这些个人的申根签证申请。位于北京的荷兰大使馆处理几乎所有的朝鲜民主

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民签证申请，认识到执行对(CFSP)2016/849 号决定所列个人制

裁措施的重要性。2017 年，截至 11 月中旬，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民发

放了两张签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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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禁止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民提供工作许可证方面，荷兰将修正

《外国国民就业法执行令》，规定不得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民发放工作

许可证。由于预计到经修正的《执行令》即将生效，荷兰负责提供许可证的机关

已接到指示，拒绝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民提出的任何工作许可证申请。 

 


